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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充分发挥乙方在 LF 炉炉盖耐材预制块产品（以下简称产品）的生产供应、新品研发、使用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确保甲方生产正常运行，满足工艺需求，实现供需双赢的目标，甲方与乙方达成本供货技术规格书。
1 概述
[bookmark: OLE_LINK1]（1）LF炉数量：3座；
（2）主要工艺参数；
LF炉炉盖预制块最大直径1900mm；
最大厚度310mm；开孔最大直径550mm；电极直径：Φ450mm 。
（3） 技术要求：
[image: Screenshot_20250704_102811]
2 产品供货范围
LF 炉用炉盖
3 产品技术标准、使用要求及保证值
3.1 产品技术标准
（1）乙方提供的产品及原料组成应符合国家安全、健康、环保等相关规范，且不影响钢水纯净度。
（2）乙方供应的产品必须满足或高于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高于本技术要求的产品须有成熟应用业绩。
（3）当甲方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乙方产品工艺及标准须相应变化，满足甲方工艺需求；未列明的产品种类或技术标准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并签订补充技术协议。
3.1.1 理化指标
	项目名称
	指  标

	Al2O3，%
	≥85

	常温耐压强度，MPa                       110℃ 
	≥80

	高温抗折强度，MPa                       1100℃
	≥12

	1100℃～室温水急冷急热循环 5 次后抗折强度，MPa
	≥5

	1000℃烧后线变化率，%
	±0.5

	耐火度，℃
	≥1780


3.1.2 包装要求
（1）符合 GB/T16546-2020《定型耐火制品包装、标志、运输、储存和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GB/T15545-2020《不定型耐火制品包装、标志、运输、储存和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YB/T 4318-2012《连铸保护渣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2）包装外注明产品名称、批次号、供货厂家。
3.2 使用要求及保证值
LF 炉炉盖使用寿命要求不低于2000 次。
4 权利与义务
4.1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产品的使用范围、甲方技术标准（条件）、考核细则等。
（2）甲方负责乙方供货范围内产品的使用计划编制、供货结算；如生产计划发生变化，负责调整使用计划并提前及时通知乙方。
（3）甲方有权对乙方产品生产所用原料、生产工艺过程及产品进行监督检查（乙方保密部分除外）。
（4）甲方根据生产所需及库存场地情况，确定乙方所供产品现场最低及最高库存量要求。
（5）甲方有权根据现场生产工艺变化，开发与应用新产品及新技术。
4.2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负责中标范围内产品的供应保障、物流管理、质量管理；参与产品使用问题分析、用后判废等工作，接受甲方对服务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2）乙方需严格按本协议规定的品种、材质、砖型、包装等供货，供货产品技术标准发生变化时，需提前取得甲方的同意。
（3）乙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须自备符合甲方安全管理部门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工作服及安全帽等需统一样式并有明显的企业标识。
（4）乙方有权利和义务根据甲方冶炼工况条件的变化、增寿降耗的需求以及所供产品技术发展情况研发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
（5）合同期结束后乙方所自供设备所有权归乙方（另有协议规定的除外）。
5 管理职责
5.1 仓储及物流管理
（1）采用汽车运输，乙方须根据甲方需求计划自备车辆将所供产品直送到宏宇新材料公司存放区域，且乙方送货时间应符合冶金厂区运输相关管理规定。
（2）乙方负责所供产品的现场装卸及运输。
5.2 计量管理
所供产品不需过磅。
5.3 安全及环境管理
（1）本协议期间，甲乙双方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等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包钢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乙方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2）乙方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甲方颁发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度等相关管理文件。
（3）乙方派驻甲方现场服务人员应严格遵守甲方各级有关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生产调度指挥；属乙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甲方视情况可对乙方作出直至终止合同的处理。
（4）乙方应协助做好对送货、服务车辆的交通安全、污染的控制，维护甲方厂容厂貌和现场的整洁。
（5）乙方在合同期内发生人身伤亡或职业病，由乙方负责做好善后工作。
（6）具体安全管理要求按甲方安全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6 考核内容及标准
6.1 供货考核
（1）乙方服务人员（包括运输司机）不服从现场人员的管理，考核 1000元/次；发生其它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按相关规定进行考核。
（2）因乙方包装不符供货协议要求或包装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现场可拒绝卸货。
（3）因乙方装运方式不符技术要求，造成现场不能正常卸货，需采用其它方式的，额外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4）因乙方原因未按计划供货，造成现场库存量低于双方确认的最低库存要求，未影响生产时，依据严重程度，考核 2000-5000 元/次。
（5）乙方未按现场库存管理要求发货，使用部门有权拒绝卸货或部分卸货，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
6.2 检验考核
(1)乙方对所供产品的质量负全责；乙方到货需提供电子或纸质“质量保证书”，纸质质保书上须盖有“检验合格”的印章。
(2)甲方有权对乙方生产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酒钢内部检测、费用由甲方承担；若酒钢内部无检测能力、需酒钢外部单位检测、乙方负责抽检所需的所有费用；若乙方对酒钢检测结果提出异议，需送外部单位检测的，费用按酒钢相关规定执行），检测标准执行国家、行业或酒钢相关标准。
（3）对于任何一批乙方所供产品，甲方若发现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并将影响甲方生产稳定，乙方必须及时更换该批产品。
(4)协议期间，甲方有权组织人员对乙方供应范围内产品的原料、生产及检验过程进行抽查，乙方须积极配合甲方的抽检工作。
(5)乙方所供产品必须满足甲方的技术要求，如乙方需变更相关产品标准的，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并按本协议相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收货及使用，由此对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若发生质量异议或事故时，加倍考核。
6.3 质量考核
（1）发生质量异议后，甲乙双方应配合进行调查，事故责任由甲方判定，双方有争议时交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判定。
（2）若因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环保事故，乙方需承担上级部门对甲方的所有处罚，并予以加倍考核。
（3）因乙方原因造成钢包 LF 炉炉盖预制块使用寿命低于 1000 次的，该 LF 炉炉盖预制块不予结算；使用寿命在1000-2000 次之间的，按实际使用寿命占要求寿命的比例予以结算。
6.4 其它考核
（1）因乙方供货、质量等对甲方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的，除按“6” 考核内容及标准”内各相应条款对乙方进行考核外，甲方根据影响程度，有权要求乙方对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本协议内未明确的质量异议或质量、安全事故，按影响程度大小，参照本协议考核条款进行考核。
（3）“6“考核内容及标准”内考核项目，若同时发生，按最大考核金额执行。
（4）如产品出现质量异议或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现场负责人或技术人员需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小时内到达现场，参加事故分析；乙方如无驻包技术人员，须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到达现场；若其有关人员未按指定时间到达现场或到达现场人员不具备解决现场实际问题能力的，视为乙方认可甲方事故分析结果。
（5）乙方供货范围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且多次整改仍不能符合技术要求的，甲方可视情况暂停乙方该物料的供应；凡是暂停需要恢复供应的，乙方必须对所涉及的材料进行整改、并经甲方确认产品整改目标达到、经现场使用验证后才能恢复供应。
7 结算方式
每月结算一次，按照实际到货套数结算。
8 其它条款
（1）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供货资格，并保留要求乙方赔偿损失的权利，具体执行合同约定。
[bookmark: _GoBack]A.乙方如未经甲方同意擅自终止合同，甲方有权追回已支付给乙方的全部款项，并向乙方索赔因乙方擅自终止合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B.因乙方管理原因所致不能及时供应从而造成甲方生产停工等严重影响甲方生产的情况；或虽未严重影响甲方生产，但协议期内出现多次不能及时供货的情况。
C.乙方产品质量持续不能满足甲方使用要求或多次出现耐材质量问题且无有效改进措施。
D.本协议内已明确的其它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承包资格的条款。
（2）若乙方供货后准备中途退出，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待甲方认可并重新组织招标、新供货商入厂后方可退出，同时按相关部门相关规定进行考核（相关部门未明确规定的，考核 5 万元）。
（3）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具体执行期限按合同约定执行。
（4）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对本协议条款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只有当各方书面确认后才能生效。
（5）本协议一式两份，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是供货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甲  方
	乙  方

	名称（盖章）：


授权代表：
	名称（盖章）：


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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